
主題精選：信託 📝 未讀

共收錄 10 篇文章。

1. 違反信託約定之處分

發布日期: 2025-05-06

內文

小耀將名下A地信託移轉登記給高高，並約定高高僅有管理權限，即於信託存續期間20年內，

每年將A地租金收益交付給昌大，並有將相關約定內容納入信託專簿。然而，高高後續竟將A

地出賣給第三人，而登記機關未察且辦理A地移轉登記完畢，請問小耀或昌大該如何處理？

• (一) 昌大得聲請法院撤銷高高之處分

根據信託法第18條第1項：「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

分。受益人有數人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第2項：「前項撤銷權之行使，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限，始得為之： 一、信託財產為已辦理

信託登記之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者。 二、信託財產為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

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其為信託財產之有價證券者。 三、信託財產為前二款以外之財

產權而相對人及轉得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不知受託人之處分違反信託本旨者。」

第19條：「前條撤銷權，自受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處分時起逾十

年者，亦同。」

因此，A地屬於已辦理信託登記之應登記財產權，受託人高高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

受益人昌大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但昌大應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或自處分時起10年

內聲請。

• (二) 阿耀與昌大得對高高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

信託法第9條第2項：「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

權，仍屬信託財產。」

信託法第35條第3項：「受託人違反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

其他受託人，除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

惡意者，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



因此，委託人阿耀與受益人昌大得對高高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倘若高高屬惡

意，則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

• (三) 阿耀與昌大得對高高請求損害賠償、回復原狀或減免報酬

根據信託法第35條第1項：「受託人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

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二、由集中

市場競價取得者。 三、有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

第3項：「受託人違反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

除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應附

加利息一併歸入。」

第4項：「前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23條：「受託人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託人、

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求減免報酬。」

因此，委託人阿耀與受益人昌大得請求高高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復原狀，並得請

求減免報酬。

• (四) 阿耀與昌大得向法院聲請解任高高之受託人職務

信託法第36條規定：「受託人違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法院得因委託人或受益人之聲

請將其解任。」

因此，委託人阿耀與受益人昌大得主張受託人高高違背所約定之職務，向法院聲請將其解任。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信託受益人死亡之處理方式

發布日期: 2025-04-01

內文

案例

老張信託其所有之不動產給小美，約定受託人小美基於老張之女小張的利益，進行該信託不動

產之使用管理與處分。小美即依約定進行適法之信託財產運用，惟受益人小張不幸車禍死亡，

留有2子女，試問受託人小美該如何處理？

觀念說明

• (一) 信託受益權屬於一種財產權利，原則上允許受益人自由轉讓或繼承。因此，受益人死亡

時，倘其信託關係依信託目的，不因其死亡而消滅，於終止信託關係前，信託利益依民法第

1148條規定，由受益人之繼承人概括繼承。

• (二)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益人死亡時，應就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依本法規定課

徵遺產稅。

結論

• (一) 信託關係並不因受益人小張死亡而當然消滅，需視是否屬所定事由發生（照顧到小張死

亡為止）或信託目的不能完成（該受益權專屬小張）予以認定。

• (二) 倘若老張信託契約並未限定該受益權僅屬小張，亦未有明確的解決條件，則由受託人小

美繼續按信託契約目的，支付信託利益給小張之2子女。

• (三) 2子女於申報遺產稅時，應就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依本法規定課徵遺產

稅。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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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託人得否將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

發布日期: 2025-02-18

內文

阿耀將其不動產信託給阿昌，請其依專業協助投資，並指定受益人為阿耀自己，請問阿昌得否

將該筆不動產設定抵押給銀行，並將該筆借款作為投資基金？又假如後續投資失敗，無法償還

借款，銀行得否就該筆信託不動產進行查封拍賣？

• 一、相關規定

• (一)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

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 (二) 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

• (三) 所謂「信託本旨」，指委託人意欲實現之信託目的及信託制度本來之意旨而言。是以，信

託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託關係為基礎，受託人既係基於信賴關係管理他人之財產，自須依信託行

為所定意旨，積極實現信託之目的。又所謂「依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等」至少應本下列二個

條件予以判斷，其一是信託契約之所定，其二是信託契約若未有明定，或所定不明確或不完全

時，自應依信託目的，亦即委託人成立信託的本來意圖。（參法務部法律決字第0999042336

號）

• (四) 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者，不在此限。因

此，受託人在信託契約授權範圍內，所為符合信託本旨，為達成信託目的而對外之適法借款，

貸與人因其借款所取得之借款債權，屬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1000022066號函參照）。

• (五) 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

• 二、解題

• (一) 首先，應視該抵押借款行為是否符合信託本旨，以及信託契約是否有所授權。就本題而

言，阿耀之信託目的為投資，若有明確授權阿昌得進行抵押借款，則該行為有效；至於未明確

授權的話，則就其信託本來意圖是協助投資來看，應可認尚符合信託本旨。至於後續無法償還

時，銀行自得基於「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進行強制執行，予以查封拍賣。

• (二) 相對而言，如阿昌將信託財產設定抵押，係屬權限外之行為，即違反信託本旨之行為，

原則上地政機關應不准許其登記。惟倘若地政機關不察而登記完畢，則阿耀得以違反信託本旨

處分之理由，聲請法院撤銷。然而，在阿耀聲請法院撤銷前，對於因信託事務所生之抵押權，

銀行仍得進行查封。



資料來源：曾榮耀編著，2023，信託法概要，高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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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

發布日期: 2024-07-11

內文

預售屋自民國100年5月1日起應辦理履約擔保。依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7點之

1規定，履約擔保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 (一) 不動產開發信託：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某金融機構或經政府許

可之信託業者執行履約管理。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預§7-1①）。不動產開發信託

之功能有二：

1. 信託機制：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信§12I）。準此，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興建資

金及在建工程信託予金融機構，以防止建商發生問題時，這些財產被強制執行之風險，具

有風險隔離之功能。

2. 專戶管理：興建資金由受託機構（即金融機構）控管，按工程進度撥款，專款專用，避免

興建資金流用他處。如圖(一)所示。所稱興建資金包括建商自有資金、銀行融資款項及買

方所繳價金。買方所繳價金，包括訂金、簽約金、開工款及各期工程款等自備款。

[圖片1]

圖(一) 不動產開發信託之專戶管理

• (二) 價金信託：將價金交付信託，由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專款專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

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前項信託

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託為賣方而非買方管理信託財

產。但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買方（預§7-1③）。價金信託之功能有二：

1. 信託機制：信託機制之目的在隔離風險。建商或起造人將買方所繳價金信託予金融機構。

本項信託屬於自益信託，但當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則屬於他益信託。

2. 專戶管理：買方所繳價金由受託機構（即金融機構）控管，按工程進度撥款，專款專用。

如圖(二)所示。

[圖片2]

圖(二) 價金信託之專戶管理

綜上，不動產開發信託與價金信託，二者相似。茲比較如下：



1. 信託財產： (1)不動產開發信託：信託財產包括建案土地、興建資金及在建工程等三項。

(2)價金信託：信託財產僅買方所繳價金一項。

2. 專戶管理之資金流入： (1)不動產開發信託：資金流入包括建商自有資金、銀行融資款項及

買方所繳價金等三項。 (2)價金信託：資金流入僅買方所繳價金一項。

3. 專戶管理之資金流出： (1)不動產開發信託：資金流出限於購地款、工程款、貸款本息、管

銷費用及信託事務所需一切支出等。 (2)價金信託：資金流出限於工程款及各項稅費支出

等。

總之，不動產開發信託對於信託財產、專戶管理之資金流入及資金流出的管制均較價金信託為

廣泛。簡單的說，不動產開發信託為全套，價金信託為半套。

• (三) 價金返還之保證：由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方負擔

（預§7-1②）。價金返還保證對購屋者而言，最有保障。當建商出問題時，購屋者雖無法取得

房屋，但最起碼可以拿回所繳交之自備款。然，辦理價金返還保證，建商須繳交保證費用予金

融機構，對建商而言，成本費用最高。況，金融機構須評估預售個案情形，未必願意承保。

• (四) 同業連帶擔保：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同業同級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

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

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預§7-1④）。同業連帶擔保之性質屬於續建保證或續建承

諾。然，當房地產不景氣時，負責保證之建商，本身就自身難保，如何保證他人。況，所稱同

業，實務上常為關係企業。關係企業之間相互擔保，等同無擔保。一般而言，關係企業間之資

金往來密切，互通有無，因此其中一家建商倒閉，全部關係企業皆倒閉。採用此種方式，對建

商而言，成本費用最節省，又不必受到資金控管，因此為建商所偏愛。

• (五)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辦理之連帶保證

協定。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契約向加入協定之公司請求共同完成建案後交

屋。加入協定之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預§7-1⑤）。此種方式是

一種理想，不切實際，故實務上採用者為零。

文章圖片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5. 信託與委託(任)之差異

發布日期: 2024-03-19

內文

信託與委託雖名稱相似，但有所差異，本周專欄茲整理如下：

• T. ABLE_PLACEHOLDER_1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6. 違章建築之信託

發布日期: 2023-12-26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最近很夯的議題：違章建築可否信託（包含公益信託）？

新聞：違建物可否信託？ 法務部官員：信託不以登記不動產為限 可辦理信託 - 社會 - 自由時

報電子報 (ltn.com.tw)

答案(通說)

可以，信託財產不以經登記的不動產為限，未經保存登記的不動產或違章建築物既均得為交易

之標的並取得其處分權，自亦得為信託財產，由原取得人或取得處分權的人與受託人成立信託

關係。

理由

1. 可以作為私有財產權標的之物，即可作為信託財產，未經保存登記的不動產成違章建築

物，仍可以作為私有財產權標的之物，因此即可作為信託財產。

2. 但由於違章建築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無法對外公示，不能對抗非明知或可得

而知的善意第三人。換言之，未公示的信託財產（違章建築、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仍可

主張信託財產獨立性，只是不能排除善意取得的適用。

參考資料：謝哲勝，2012，信託財產的獨立性－最

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594 號民事判決評釋，法

令月刊，第63卷，第7期，第35-41 頁。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7. 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

發布日期: 2023-10-24

內文

各位同學好

在前一陣子爛尾樓風波下，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要特別注意，有關預售屋的履約擔保機制。

首先，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

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公告之。其中，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預付型交易之履

約擔保」。

而根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履約擔保機制如下：

• (一) 不動產開發信託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某金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行履約管

理。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

換言之，指建商將自有資金、貸款資金與預售收入信託，並由信託業者按進度撥款。然而，實

務上有將款項花太多在同建案之廣告銷售上，以致於未掌控好時，會造成後期工程款不足而形

成爛尾情形。此外，由於建商是將建案土地向銀行設定抵押貸款放入專戶，因而其受償順位會

優先於預售屋的消費者，當後續爛尾時，亦有債權人順位問題，消費者可能拿不回所付款項。

• (二) 價金返還之保證

本預售屋由某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方負擔。

換言之，此方式是將消費者的預售款項都存進專戶，必須等到確定交屋才會撥款給建商，因而

建商如爛尾倒閉，則款項將由金融機構全部返還給消費者，屬於對消費者最有保障之機制。惟

實務較少採用。

• (三) 價金信託

本預售屋將價金交付信託，由某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專款專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

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

其中，信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託為賣方而非爲買方管

理信託財產。但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買方。



換言之，此機制是將預售款項信託，並於工程實際開始後方按工程進度動撥，亦即動用範圍較

不動產開發信託限縮，有關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及工程所需費用外，不得供作其他用

途，故不包括管銷費用，而較不會有不動產開發信託花費過多於廣告銷售上之問題。然而，仍

然會發生消費者所繳價金，於工程初期即動用支出所剩不多，後續如建商倒閉，消費者能拿回

來的錢相對有限。

• (四) 同業連帶擔保

本公司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某公司(同業同級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賣方未依約定

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

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 (五) 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辦理之連帶保證協定，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

交屋者，買方可持本契約向加入本協定之某公司請

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入本協定之某公司不

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8.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與不課徵契稅之租稅效果比較

發布日期: 2022-11-17

內文

• (一)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以土地信託為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下列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

1. 因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2.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

3. 信託契約明定信託財產之受益人為委託人者，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4.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於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5. 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土地稅法第28條之3）

• (二) 不課徵契稅：

以建物信託為例。不動產為信託財產者，於下列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不課徵契稅：

1. 因信託行為成立，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2.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

3. 信託契約明定信託財產之受益人為委託人者，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4.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於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5. 因信託行為不成立、無效、解除或撤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契稅條例第14條之1）

• (三) 兩者比較：

土地信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五種情形與建物信託不課徵契稅之五種情形完全相同。雖然兩者

皆為「不課徵」，但租稅效果不同。茲分述如下：

1.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租稅效果為租稅遞延。因為土地增值稅有「原地價機制」。原地價未

更動，就發生租稅遞延效果。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7%AC%AC2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A5%91%E7%A8%85%E6%A2%9D%E4%BE%8B%E7%AC%AC14%E6%A2%9D


2. 不課徵契稅之租稅效果為租稅免除（即免稅）。

因為契稅無「原地價機制」。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9.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數決處分之適用範圍

發布日期: 2021-12-07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說明有關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數決處分之適用範圍

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

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其中，「處分」依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3點：「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以有償

讓與為限，不包括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

其相關排除適用範圍茲說明如下：

• T. ABLE_PLACEHOLDER_1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10. 信託與委任之差異

發布日期: 2020-03-05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信託與委任有其相似性，今日專欄茲整理比較如下：

信託與委任之差異

• T. ABLE_PLACEHOLDER_1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